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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票补充质押的公告 

近日，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邹春元、廖

新辉关于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进行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19 年 6 月 6 日，邹春元、廖新辉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1,400,000 股质押给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质押期限至 2020 年 8 月 6 日。本次质押是对邹春元、

廖新辉于 2018 年 6 月 8 日将其分别持有公司的 37,150,000 股股份质押给国信证券的补充质押

（详见公告编号：2018-043）。  

上述质押已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相关手续。邹春元、廖新辉、深圳市通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通维投资”）互为一致行动人，截止本公告日，三方共持有公司股份 206,146,21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5%，本次补充质押后，邹春元、廖新辉、通维投资质押股票合计 154,070,000

股，质押股票数量占三方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 74.74%，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6%。 

邹春元、廖新辉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是对其前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补充质押，不涉及

新增融资安排。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